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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8(q)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 
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喀麦隆、乍得、科摩罗、吉布提、埃及、几内亚、圭亚那、印度

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

斯坦、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

莫桑比克、尼日尔、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塞拉

利昂、索马里、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泰国、多

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决议草案 
 
 

  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82 年 10 月 22 日第 37/4 号、1983 年 10 月 28 日第 38/4 号、1984

年 11月 8日第 39/7 号、1985 年 10月 25日第 40/4号、1986 年 10月 16日第 41/3

号、1987 年 10 月 15 日第 42/4 号、1988 年 10 月 17 日第 43/2 号、1989 年 10

月 18 日第 44/8 号、1990 年 10 月 25 日第 45/9 号、1991 年 10 月 28 日第 46/13

号、1992 年 11 月 23 日第 47/18 号、1993 年 11 月 24 日第 48/24 号、1994 年 11

月 15 日第 49/15 号、1995 年 11 月 20 日第 50/17 号、1996 年 11 月 14 日第 51/18

号、1997 年 10 月 22 日第 52/4 号、1998 年 10 月 29 日第 53/16 号、1999 年 10

月 25 日第 54/7 号、2000 年 10 月 30 日第 55/9 号、2001 年 12 月 7 日第 56/47

号、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57/42 号和 2004 年 10 月 22 日第 59/8 号决议， 

 又回顾其 1975 年 10 月 10 日第 3369(XXX)号决议，其中大会决定邀请伊斯兰

会议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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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努力加强本组织在会员国中预防冲突、建立信

任、维持和平、解决冲突和冲突后恢复方面的作用以及在涉及穆斯林社区的冲突

局势中的作用， 

 注意到 2005 年 12月 7日至 8日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

脑会议第三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十年行动纲领》，
1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的报告，
2
 

 考虑到两组织都希望在政治、经济、社会、人道主义、文化和科学领域继续

密切合作，共同设法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诸如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自

决、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文化、非殖民化、基本人权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

问题， 

 回顾《联合国宪章》中鼓励通过区域合作进行活动以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

则的各项条款， 

 注意到联合国及其各基金和方案以及专门机构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其附属机

关及专门机构和联系机构的合作正在加强， 

 又注意到两组织及其各自的机构在推动十个优先合作领域以及在寻找双方

其他合作领域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深信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机关和机构加强

合作有助于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欢迎 2006 年 7 月 11 日至 13 日在拉巴特举行的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与

伊斯兰会议组织及其附属机关及专门机构和联系机构大会的成果，并欢迎这些会

议现在每两年举行一次，下次会议定于 2008 年举行，并欢迎人权高专办和伊斯

兰会议组织在拉巴特会议上签署的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 

 又欢迎联合国秘书长、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与卡塔尔、西班牙

和土耳其代表 2006 年 2 月 25 日就不同文明联盟在多哈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决心

制订共同战略来促进容忍和相互尊重， 

 进一步欢迎联合国各组织和专门机构与伊斯兰会议组织之间多层面的密切

合作，以加强两组织对付发展与社会进步挑战的能力， 

 赞赏地注意到两组织都决心在指定的优先合作领域以及在政治领域拟订具

体建议，以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A/60/633-S/2005/826，附件三。 

 
2
 A/61/256 和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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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2. 敦促联合国系统酌情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内进行合

作； 

 3. 满意地注意到伊斯兰会议组织积极参加联合国为实现《联合国宪章》所

载宗旨和原则而进行的工作； 

 4. 请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继续合作，共同设法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

诸如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自决、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文化、非殖民

化、人权和基本自由、恐怖主义、紧急救济和复原、社会及经济发展和技术合作

的问题； 

 5. 欢迎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努力在共同关心的领域继续加强两组织

之间的合作，审查加强这种合作机制的途径和办法，并探索创新的途径和办法； 

 6. 赞赏地欢迎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建立和平、预防性外交、维持和

平及建设和平领域继续合作，并注意到两组织密切合作，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和塞拉利昂境内开展重建与发展工作； 

 7. 欢迎两组织的秘书处努力在政治领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彼此的信

息交流、协调与合作，并为此种合作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 

 8. 又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以及两组织秘书处高级

官员间定期举行高级别会议，并鼓励他们参加两组织的重要会议； 

 9. 鼓励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特别是通过商谈合作协定，并

通过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各优先关心领域合作协调中心的接触和会商，继续

扩大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各附属机关及专门机构和联系机构的合作； 

 10. 促请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特别是各牵头机构，向伊斯兰会议

组织及其附属机关及专门机构和联系机构提供更多的技术援助和其他形式的援

助，以加强合作； 

 11. 感谢秘书长继续努力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同伊斯兰会议

组织及其附属机关及专门机构和联系机构的合作与协调，以增进两组织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人道主义和科学领域的共同利益； 

 12.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情况； 

 13.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的分项目列入大会第六

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